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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海绵城市专项规划编制（2016-2030）

图例：

1图

现状高程图

500-1205m 30-50m 行政界线

市域范围200-500m 15-30m

100-200m 10-15m

80-100m 5-10m

50-80m 0-5m



      

广州市海绵城市专项规划编制（2016-2030）

图例：

2图

现状坡度图

0-5° 40-45°

行政界线

市域范围

5-15° 45-80°

15-25°

25-35°

35-40°



      

广州市海绵城市专项规划编制（2016-2030）

图例：

3图

现状降雨分析图

高

行政界线

市域范围

低



      

广州市海绵城市专项规划编制（2016-2030）

图例：

4图

现状土壤类型分布图

山地草甸土 滨海沙土 砖红壤 酸性硫酸盐土

黄壤

行政界线

市域范围

水稻土 潮土 粗骨土

火山灰土 紫色土

石灰（岩）土 红壤

石质土 赤红壤

水面

沼泽土

滨海海盐土



      

广州市海绵城市专项规划编制（2016-2030）

图例：

5图

现状土壤质地分布图

中壤土 轻壤土

行政界线

市域范围

中粘土 轻粘土

重壤土松沙土

水域

砂壤土



      

广州市海绵城市专项规划编制（2016-2030）

图例：

6图

现状土地覆盖（下垫面）分布图

人工牧草地

内陆滩涂

旱地
水田

管道运输用地城市
水库水面

灌木林地

村庄
沿海滩涂

设施农用地

建制镇

水浇地
田坎

果园
港口码头用地

采矿用地地

水工建筑用地
湖泊水面

铁路用地
风景名胜区用地

公路用地

农村道路

有林地
沟渠

茶园

坑塘水面

机场用地
河流水面

裸地
其他园地
其他林地
其他草地

行政界线
市域范围



      

广州市海绵城市专项规划编制（2016-2030）

图例：

7图

现状水系分布图

坑塘水面 沿海滩涂

行政界线

市域范围

内陆滩涂 河流水面

水库水面

湖泊水面

沟渠



      

广州市海绵城市专项规划编制（2016-2030）

图例：

8图

现状黑臭河涌分布图

35 条优先治理河涌

行政界线

轻度黑臭河涌

重度黑臭河涌

现状水系

市域范围



      

广州市海绵城市专项规划编制（2016-2030）

图例：

9图

内涝点整治工程分布图

应急抢险工程
行政界线

市域范围

现状水系

加强性清疏 + 排水改造工程

加强性清疏工程

排水改造工程

编号 内涝点名称
1 天河立交桥底
2 岑村立交桥涵洞
3 燕岭路南往北（银河园至武警医院）
4 广深铁路珠村涵 洞
5 广深高速电子商务学院涵洞
6 岑村公路
7 华观路车管所路段双向
8 华快广园站出口广场
9 华南快速北往南广园匝道至中山大道之间路段
10 大观中路沿线
11 车陂路奥体中心车行隧道
12 天河区和黄埔区交界岐山路
13 天源路华南植物园门口双向
14 广园快速路（奥体路 ～ 珠吉路段 )
15 天寿路广深铁路桥底
16 花城大道东延线潭村立交隧道辅道
17 广园快速路食博会正门对出路段（东往西方向、 北行科韵路桥底
18 东环高速大观路转车陂路奥体立交隧道
19 天源路天河客运站对出路段
20 天源路长湴地铁站对出路段
21 华南师范大学周边（含五山路、 天科路、 天河北路、 中山大道）
22 东圃二马路宦溪西路路口
23 员村二横路南段
24 员村一横路加气站对出路段
25 护林路茅岗路以西 300 米
26 海员路广州酒家门口
27 港湾路港湾中学门口
28 黄埔东路双岗 BRT 站到沙埔牌坊
29 大沙西路港湾路口
30 大沙东路区政府门口
31 丰乐北路广州本田厂东门
32 丰乐北横路广州本田厂北门
33 广新路红山市场段（文船路段）
34 科学大道神舟路口西往动
35 开创大道刘村北往南搅拌站路口段

36 广园快速开发大道西往东
37 广园快速开创大道西往东
38 护林路体育馆门口北面
39 黄埔东路丹水坑牌坊段 ( 牌坊对面加油站段 )
40 黄埔东路丹水坑牌坊以东红绿灯位置双向 200 米范围
41 黄埔东路广海路红绿段到地铁施工段，长 300 米左右
42 开发大道（夏园）立交
43 茅岗立交
44 护林路文涌至状元谷片区
45 太和镇黄庄村口对出马路
46 江夏地铁站同行隧道
47 金沙洲北环沙贝涵洞
48 机场路北门商贸中心前
49 黄边南路云山诗意等居民区周边
50 白云大道广外立交桥底南往北
51 机场路南云西街对出双向
52 机场路（机场高速黄石南出口
53 棠涌涵洞
54 汇侨新城周边路段
55 白云大道鸣泉居双方向
56 金沙洲大桥入城方向上桥位
57 藤业二路、 沙凤一路、 环洲三路
58 小坪铁路涵洞
59 广州大道北沿线（南方医院往同泰路）
60 云城西路沿线
61 远景路口
62 火车站周边
63 北站路
64 大雅里
65 云泉路 21 号大院
66 横枝岗肿瘤医院周边
67 童心路铁路桥底（含黄华路）
68 北横街
69 民主直街
70 江燕路
71 三圣三巷
72 下西关片区（湛露直街、 和隆里等）



      

广州市海绵城市专项规划编制（2016-2030）

图例：

10图

综合水生态安全格局图

高安全格局

行政界线

市域范围

中安全格局

低安全格局

现状水系



      

广州市海绵城市专项规划编制（2016-2030）

图例：

11图

海绵城市自然生态空间格局图

滨海湿地基质 现状水系

行政界线

市域范围

水田基质 “多点”

水源涵养林基质

主要廊道

次级廊道

万亩果园

海鸥岛

流溪河

增江

前航道

白坭河

后航道



      

广州市海绵城市专项规划编制（2016-2030）

图例：

12图

水生态基础设施布局图

水系廊道 滨海湿地基质

行政界线

市域范围

水库陂塘斑块 水源涵养林基质

现状建成区湿地斑块

绿地斑块

水田基质



      

广州市海绵城市专项规划编制（2016-2030）

图例：

13图

市域生态廊道规划布局图

社区生态廊道
组团生态廊道

区域生态廊道

现状水系

市域范围



      

广州市海绵城市专项规划编制（2016-2030）

图例：

14图

绿色雨水基础设施布局图——自然滞蓄系统

14图

现状水库

规划河涌

现状水系

行政界线

市域范围

现状人工湖

规划海绵公园
规划湿地公园

规划径流廊道

项目编号 行政区 项目名称 项目规模（ha）
1

白云区

大田公园 10.9
2 高埔工业区绿地 12.8
3 石门公园 20.3
4 白莲南街 8.6
5 南方石山 24.8
6 石井河滨公园 6.8
7 江高公园 21.4
8 石井公园 5.0
9 飞翔公园 6.6
10 大田立交 63.8
11 石井河滨公园 5.3
12 白海面湿地公园 6.4
13 白云公园 5.0
14 白云湖公园 5.8
15 均禾大道海绵绿地 6.9
16 下新公园 5.2
17 石井河滨公园 12.9
18

番禺区

大学城城市公园 4.8
19 大学城贝岗湿地公园 5.0
20 大学城中心湖公园 5.4
21 大学城滨江带东公园 3.2
22 大学城滨江南带状公园 16.2
23

海珠区

广州大道海绵绿地 13.8
24 瑞宝果树公园 6.0
25 庄头公园 5.3
26 琶洲体育公园 7.1
27 赤岗塔公园 298.7
28 晓港公园 12.3
29 洪福围涌 3.2
30

花都区
秀全公园 11.5

31 花都区人民公园 79.8
32

黄埔区

和尚山公园 12.8
33 黄埔公园 52.7
34 黄埔码头公园 19.5
35 姬堂公园 2.5
36 石化路公园 6.3
37 横沙公园 6.2
38

荔湾区

桃花公园 9.2
39 醉观公园 31.4
40 紫菜苑 29.9
41 葵蓬生态公园 43.5
42 荔湾湖公园 7.5
43 广州文化公园 28.8
44 大沙河湿地公园 7.1
45

天河区

奥体中心公园 21.8
46 珠吉橄榄公园 7.2
47 珠江公园 40.6
48 长湴公园 14.3
49 杨桃公园 28.3
50 东圃公园 4.5
51 越秀区 流花湖公园 10.2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规模（ha）
1 南沙湿地公园 376
2 滨海红树林森林公园 1172
3 海珠湖国家湿地公园 891
4 番禺草河湿地公园 28
5 智慧湖湿地 77
6 大沙河湿地公园 55
7 花都湿地公园 16
8 鹤之洲湿地公园 7
9 石马龙湿地公园 22
10 萝岗湿地公园（南岗河文教园区段） 15
11 流溪河街口段湿地公园 97
12 流溪河温泉湿地公园 46
13 大蚝沙湿地公园 93
14 黄埔湿地公园 147
15 白海面湿地公园 738
16 白云湖湿地公园 187
17 海鸥岛湿地公园 186
18 大观湿地公园 15
19 凤凰湖湿地公园 34
20 挂绿湖湿地公园 307
21 赤坎湿地公园 61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规模（m）

1 南村南路径流廊道 2022

2 京广线径流廊道 1342

3 夏茅水地表径流廊道 3908

4 217 县道径流廊道 1883

5 白云大道径流廊道 1846

6 沙太北路径流廊道 1957

7 珠吉路径流廊道 1814

8 G324 径流廊道 1970

9 开发大道径流廊道 2112

10 科丰路径流廊道 580

11 花观大道径流廊道 1322

径流廊道项目编号

海绵公园项目编号

湿地公园项目编号

1

1

1

海绵公园项目列表：

湿地公园项目列表：
径流廊道项目列表：



      

广州市海绵城市专项规划编制（2016-2030）

图例：

15图

绿色雨水基础设施布局图——自然净化系统

河涌生态恢复 现状水系

行政界线

市域范围

净化湿地

植被缓冲带

生态控制区

植被缓冲带项目编号

净化湿地项目编号 14图

1

1

项目编号 行政区 项目名称 项目规模（ha）

1

白云区

良田坑植被缓冲带 15.3
2 泥坑植被缓冲带 10.6
3 兔岗坑植被缓冲带 2.6
4 江高截洪渠净化湿地 11.0
5 新街河植被缓冲带 6.8
6 沙坑植被缓冲带 1.8
7 马洞坑植被缓冲带 7.5
8 白坭河植被缓冲带 3.8
9 白海面植被缓冲带 5.5
10 夏茅涌植被缓冲带 3.9
11 海口涌植被缓冲带 1.5
12 棠景沙涌植被缓冲带 9.6
13 景泰涌植被缓冲带 0.3
14 松南涌植被缓冲带 1.0
15 沙坑植被缓冲带 3.5
16 截洪渠植被缓冲带 84.0
17 琏窿支流植被缓冲带 34.3
18 沙贝涌植被缓冲带 14.4
19 横沙涌植被缓冲带 14.4
20 石井河植被缓冲带 48.1
21 均禾涌植被缓冲带 49.1
22 新市涌植被缓冲带 46.2
23

番禺区

傍江西涌植被缓冲带 83.4
24 钟屏环山河植被缓冲带 7.8
25 罗边涌植被缓冲带 53.6
26 板桥涌植被缓冲带 180.9
27 板桥涌植被缓冲带 35.8
28 雁洲涌植被缓冲带 40.9
29 大维涌植被缓冲带 58.2
30 西码头涌植被缓冲带 0.8
31 涌边涌植被缓冲带 8.4
32 石三河植被缓冲带 9.9
33 大山西涌植被缓冲带 0.1
34 会江涌植被缓冲带 17.0
35 沙涌植被缓冲带 1.9
36 曾边涌植被缓冲带 5.0
37 南约涌植被缓冲带 1.6
38 北亭涌植被缓冲带 3.8
39 胜石河植被缓冲带 1.8
40 沙墟涌植被缓冲带 3.3
41 狮子涌植被缓冲带 9.0
42 兰陵涌植被缓冲带 7.1
43 丹山河植被缓冲带 1.3
44 塘西涌植被缓冲带 9.3
45 上滘涌植被缓冲带 0.6
46 傍江东涌植被缓冲带 1.8
47 小龙涌植被缓冲带 9.3
48 东村至涌口植被缓冲带 50.2
49 塘东涌植被缓冲带 122.1
50 沙溪涌植被缓冲带 20.0
51 桔树涌植被缓冲带 7.3
52 陈边涌植被缓冲带 1.4
53 南亭大社涌植被缓冲带 4.5
54 谢石环山河植被缓冲带 1.0
55 官坑涌植被缓冲带 1.2
56 官坑涌植被缓冲带 1.0
57 官坑涌植被缓冲带 7.4
58 思贤窖涌植被缓冲带 22.8
59 东陂河植被缓冲带 32.0
60 大山东涌植被缓冲带 7.5
61 涌口水闸涌植被缓冲带 8.1

62

海珠区

小孖涌植被缓冲带 4.0
63 东头滘涌植被缓冲带 38.0
64 石溪涌植被缓冲带 28.9
65 石溪涌植被缓冲带 7.9
66 沥滘涌植被缓冲带 2.1
67 海珠涌植被缓冲带 14.7
68 石榴岗涌植被缓冲带 1.5
69 大干围涌植被缓冲带 2.5
70 敦和涌植被缓冲带 2.2
71 土华涌植被缓冲带 0.6
72 瑞宝涌植被缓冲带 1.7
73 康乐涌植被缓冲带 5.0
74 杨湾植被缓冲带 3.4
75 大塘涌植被缓冲带 17.0
76 磨碟沙涌植被缓冲带 0.6
77

花都区

铁山河植被缓冲带 87.9
78 大凌河植被缓冲带 17.4
79 大迳河植被缓冲带 0.7
80 铜鼓坑河植被缓冲带 1.1
81 新街河植被缓冲带 12.8
82 胡屋河植被缓冲带 7.1
83 天马河植被缓冲带 36.0
84 西群河植被缓冲带 3.5
85 白坭河植被缓冲带 1.2
86 雅瑶涌植被缓冲带 0.5
87 兴华涌植被缓冲带 0.6
88

黄埔区

乌涌植被缓冲带 8.7
89 永和河植被缓冲带 1.2
90 鹤子坦涌植被缓冲带 13.7
91 沙步涌植被缓冲带 33.3
92 金紫涌植被缓冲带 1.5
93 宏岗河植被缓冲带 3.0
94 文涌植被缓冲带 1.3
95 乌涌植被缓冲带 6.3
96 深井涌植被缓冲带 9.4
97 西陂河植被缓冲带 7.9
98 凤凰水植被缓冲带 8.8
99 珠江涌植被缓冲带 0.1
100

荔湾区

象拔咀植被缓冲带 29.1
101 大和涌植被缓冲带 11.6
102 虾庙涌植被缓冲带 3.3
103 增漖涌植被缓冲带 4.5
104 牛肚湾涌植被缓冲带 11.7
105 赛坝涌植被缓冲带 0.1
106 茶滘涌植被缓冲带 2.0
107 剑沙涌植被缓冲带 0.3
108 荔湾植被缓冲带 0.1
109 滘口涌植被缓冲带 2.6
110 坦尾植被缓冲带 3.1
111 河沙涌植被缓冲带 14.2
112 西郊植被缓冲带 4.7
113 大冲口涌植被缓冲带 3.7
114 海南赤岗涌植被缓冲带 0.1
115 西塱涌植被缓冲带 15.4
116 裕安涌植被缓冲带 1.2
117 生南涌植被缓冲带 4.8
118 棉村涌植被缓冲带 0.3
119 驷马涌植被缓冲带 21.7
120 下市涌植被缓冲带 4.1
121

天河区

沙河涌植被缓冲带 70.5
122 车陂涌植被缓冲带 40.0
123 深涌植被缓冲带 8.8
124 棠下涌植被缓冲带 9.0
125 猎德冲植被缓冲带 37.8
126 风水涌植被缓冲带 1.4
127 程界涌植被缓冲带 1.8
128 风庄涌植被缓冲带 4.1
129 油脂厂涌植被缓冲带 0.2
130 西边坑涌植被缓冲带 17.3

项目编号 行政区 项目名称 项目规模（ha）

1

白云区

白海面净化湿地 111.2

2 石井河净化湿地 5.7

3 流溪河净化湿地 22.4

4 同德围涌净化湿地 4.2

5 白云湖净化湿地 69.6

6

番禺区

石三河净化湿地 29.0

7 石三河净化湿地 15.6

8 韦涌净化湿地 17.4

9 沙涌净化湿地 30.3

10 小龙涌净化湿地 28.9

11

海珠区

海珠涌净化湿地 6.0

12 康乐涌净化湿地 13.7

13 海珠净化湿地 28.8

14

黄埔区

乌涌净化湿地 3.1

15 双岗涌净化湿地 12.1

16 乌涌净化湿地 13.1

17

荔湾区

河沙涌湿地 3.5

18 地铁 B 涌净化湿地 6.3

19 五眼桥涌净化湿地 5.9

20 荔湾湖净化湿地 3.0

21

天河区

智慧湖净化湿地 6.4

22 珠江公园净化湿地 6.3

23 棠下涌净化湿地 14.3

24 车陂涌净化湿地 30.0

25 越秀区 流花湖净化湿地 15.9

净化湿地项目列表：

植被缓冲带项目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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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16图

给水市政基础设施布局图

现状给水厂

现状域外引水取水点

规划再生水厂

规划饮用水水源

规划备用饮用水水源

现状引水工程

规划给水厂

行政界线
规划引水工程

市域范围

15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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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17图

排水市政基础设施布局图

雨水排涝泵站

规划雨水管线

现状雨水管线

排水箱涵
现状合流管道

行政界线

生态控制线

现状水系

市域范围

16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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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18图

污水市政基础设施布局图

污水处理厂

规划污水管线

现状污水管线
主污水管线

行政界线
现状水系

市域范围

17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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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19图

海绵城市功能分区图

行政界线
现状水系

市域范围

海绵功能提升区

海绵功能强化区

海绵生态修复区

海绵生态保育区

海绵生态涵养区

18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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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20图

海绵城市排水分区年径流总量控制指标分解图

19图

行政界线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指标

流域边界

现状水系

市域范围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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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21图

海绵城市建设分区年径流总量控制指标分解图

行政界线
建设指标现状水系

市域范围

07-01

70%
建设流域边界

建设分区边界

建设单元边界

建设单元

01 流溪河建设分区

02 潖二河建设流域

03 白坭河建设流域

04 增江建设流域

05 前航道建设流域

06 蕉门水道建设流域

07 南沙湿地建设流域

08 狮子洋建设流域

20图



      

广州市海绵城市专项规划编制（2016-2030）

22

中心城区海绵城市建设管控图

分区编号 01 一 06
单元编号 01 一 06 一 01

设计降雨量（mm） 30.4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75%

单位面积控制容积（m³/ha） 211

下沉式绿地率（%）

建筑与小区 40 
道路 40
广场 40
绿地 40

透水铺装率（%）
建筑与小区 50

道路 50
广场 50

绿色屋顶率（%） 30

分区海绵城市建设应以蓄、净、排等策略为主，加强现有湿地水系的保护和管理，避免过度填埋水面、不得擅自占用蓝线内水域。
①	强化对白泥河、流溪河河口湿地的日常管理，对非法开采、违法占用等破坏河道湿地等违法行为进行彻底清查，拆除高程在 50 年一遇洪水位以下的违章建筑；
②	城中村集中区需加快建设雨污分流排水系统与集中式污水处理系统，未来新建与改造的建设项目配建绿色屋顶、透水铺装、下凹式绿地等雨水收集与利用设施；
③	控制农业、养殖业的污染，使用无污染或低污染的生态肥料，定期清障、清淤，恢复河道植被，改善河域生态环境，尽量不填埋区域内面积大于 0.1 公顷的水面，保障水

田有效调蓄深度不低于 0.3m。
1）01-06-01
该单元面积约为 6153 公顷，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应不低于 75%，单位面积控制容积应不低于 211m³/ha。建议该单元建筑与小区内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0%，透水铺装率不

低于 50%，绿色屋顶率不低于 30%，道路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0%，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50%，广场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0%，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50%，绿地中下沉式绿地率不
低于 40%。

图 21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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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城区海绵城市建设管控图

管控分区编号 01 一 07
管控单元编号 01 一 07 一 01 01 一 07 一 02 01 一 07 一 03 01 一 07 一 04 01 一 07 一 05

设计降雨量（mm） 32.3 27.5 29.9 38.6 29.8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77% 72% 74% 82% 74%

单位面积控制容积（m³/ha） 195 177 170 160 157

下沉式绿地率（%）

建筑与小区 40 45 40 40 50
道路 45 40 40 40 40
广场 45 50 50 50 40
绿地 45 40 50 40 50

透水铺装率（%）
建筑与小区 40 50 45 50 50

道路 50 50 50 50 50
广场 50 60 50 60 60

绿色屋顶率（%） 30 40 30 40 45

积应不低于 177m³/ha。建议该单元建筑与小区内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5%，透水铺
装率不低于 50%，绿色屋顶率不低于 40%，道路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0%，透水铺装
率不低于 50%，广场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50%，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60%，绿地中下沉
式绿地率不低于 40%。

3）01-07-03
该单元面积约为 2370 公顷，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应不低于 74%，单位面积控制容

积应不低于 170m³/ha。建议该单元建筑与小区内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0%，透水铺
装率不低于 45%，绿色屋顶率不低于 30%，道路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0%，透水铺装
率不低于 50%，广场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50%，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50%，绿地中下沉
式绿地率不低于 50%。

4）01-07-04
该单元面积约为 2873 公顷，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应不低于 82%，单位面积控制容

积应不低于 160m³/ha。建议该单元建筑与小区内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0%，透水铺
装率不低于 50%，绿色屋顶率不低于 40%，道路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0%，透水铺装
率不低于 50%，广场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50%，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60%，绿地中下沉
式绿地率不低于 40%。

5）01-07-05
该单元面积约为 514 公顷，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应不低于 74%，单位面积控制容

积应不低于 157m³/ha。建议该单元建筑与小区内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50%，透水铺
装率不低于 50%，绿色屋顶率不低于 45%，道路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0%，透水铺装
率不低于 50%，广场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0%，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60%，绿地中下沉
式绿地率不低于 50%。

分区海绵城市建设应以蓄、净、排等策略为主，加强现有湿地水系的保护和管理，
避免过度填埋水面，保障流溪河水质要求和城市防洪安全。

①	磨刀坑水库及周边山林片区需封禁水源保护区、自然保护区内的林地，对郁
闭度小于 0.3 的区域开展水源涵养林营造工程，不得擅自占用蓝线内水域，拆除高程在
50 年一遇洪水位以下的违章建筑，严格保护以白海面为核心的水系湿地的自然状态，
构建不低于 30m 的植被缓冲带，严格控制污染物的排放；道路交通廊道两侧种植隔离带，
市政基础设施管线尽量埋于地下；

②	村庄应加快完善建成区的雨污分流排水系统建设与集中式污水处理系统建设，
提升合流制管道的截污倍数，有条件的新建与改造的建设项目配建绿色屋顶、透水铺装、
下凹式绿地等雨水收集与利用设施，充分利用水体、绿地等生态要素，结合城市绿地系统，
组合、串联各种自然资源和绿色空间，构建连续的地表蓄排水系统，与白海面水系湿地
相互衔接、调剂；

③	对 2005 年之后建成的建设项目进行海绵化改造，有条件的区域，每 10000 平
方米新建或改造的建设用地至少配建 500m³ 的雨水调蓄设施。

1）01-07-01
该单元面积约为 3221 公顷，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应不低于 77%，单位面积控制容

积应不低于 195m³/ha。建议该单元建筑与小区内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0%，透水铺装
率不低于 40%，绿色屋顶率不低于 30%，道路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5%，透水铺装率
不低于 50%，广场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5%，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50%，绿地中下沉式
绿地率不低于 40%。

2）01-07-02
该单元面积约为 994 公顷，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应不低于 72%，单位面积控制容

图 21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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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控分区编号 05 一 01

管控单元编号 05 一 01 一 01 05 一 01 一 02 05 一 01 一 03 05 一 01 一 04 05 一 01 一 05

设计降雨量（mm） 42.2 26.2 42.2 31.5 26.2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84% 70% 84% 76% 70%

单位面积控制容积（m³/ha） 368 183 311 193 209

下沉式绿地率（%）

建筑与小区 45 50 40 40 45

道路 40 50 40 40 40

广场 40 50 40 45 50

绿地 40 40 40 40 50

透水铺装率（%）

建筑与小区 40 50 40 45 45

道路 50 60 50 50 50

广场 50 60 50 50 50

绿色屋顶率（%） 30 45 30 35 50

中心城区海绵城市建设管控图

屋顶率不低于 45%，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50%，道路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50%，透水铺
装率不低于 60%，广场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50%，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60%，绿地中下
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0%。

3）05-01-03
该单元面积约为 121 公顷，规划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应不低于 84%，单位面积控

制容积应不低于 311m³/ha。建议该单元建筑与小区内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0%，透
水铺装率不低于 40%，绿色屋顶率不低于 30%，道路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0%，透水
铺装率不低于 40%，广场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0%，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50%，绿地中
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0%。

4）05-01-04
该单元面积约为 823 公顷，规划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应不低于 76%，单位面积控

制容积应不低于 193m³/ha。建议该单元建筑与小区内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0%，透
水铺装率不低于 50%，绿色屋顶率不低于 35%，道路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0%，透水
铺装率不低于 50%，广场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5%，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50%，绿地中
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0%。

5）05-01-05
该单元面积约为 365 公顷，规划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应不低于 70%，单位面积控

制容积应不低于 209m³/ha。建议该单元建筑与小区内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5%，透
水铺装率不低于 45%，绿色屋顶率不低于 50%，道路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0%，透水
铺装率不低于 50%，广场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50%，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50%，绿地中
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50%。

分区海绵城市建设应以滞、蓄、净、排等策略为主，改造现状水系、河岸生态条件，
打造良好滨水空间；加强管网、泵站的提升建设与管理，保证城市排水安全，避免内涝
积水；完善雨污分流建设，完善污水管网等设施系统建设，削减生活污染、工业污染等
城市点源污染。

①	尽量避免填埋区域内任何水体，鼓励恢复或新挖分散型的小型水体；对增埗河
等河涌水系进行生态整治，恢复自然驳岸，有条件地段构建 10m 以上植被缓冲带，河
涌周边居民点需建设截污工程，利用河涌两侧的水体与低洼地构建加强型人工净化湿地，
提升河涌水质；

②	积极推进已建城区低影响开发改造，减少径流污染，削减洪峰流量，新城区
各地块应严格按照海绵城市的标准进行建设，绿地中至少应有 50％作为用于滞留雨
水的下凹式绿地；新建公共市政道路及其设施标高应高于其侧下凹式绿化带标高至少
20cm。

1）05-01-01
该单元面积约为 189 公顷，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应不低于 84%，单位面积控制容

积应不低于 368m³/ha。建议该单元建筑与小区内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5%，透水铺装
率不低于 40%，绿色屋顶率不低于 30%，道路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0%，透水铺装率
不低于 50%，广场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0%，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50%，绿地中下沉式
绿地率不低于 40%。

2）05-01-02
该单元面积约为 3488 公顷，规划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应不低于 70%，单位面积控

制容积应不低于 183m³/ha。建议该单元建筑与小区内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50%，绿色

图 21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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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城区海绵城市建设管控图

该单元面积约为 735 公顷，规划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应不低于 67%，单位面积控
制容积应不低于 164m³/ha。建议该单元建筑与小区内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5%，透
水铺装率不低于 45%，绿色屋顶率不低于 40%，道路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0%，透水
铺装率不低于 50%，广场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5%，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50%，绿地中
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5%。

5）05-02-05
该单元面积约为 986 公顷，规划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应不低于 66%，单位面积控

制容积应不低于 170m³/ha。建议该单元建筑与小区内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50%，透
水铺装率不低于 50%，绿色屋顶率不低于 60%，道路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5%，透水
铺装率不低于 50%，广场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5%，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55%，绿地中
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5%。

6）05-02-06
该单元面积约为 681 公顷，规划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应不低于 62%，单位面积控

制容积应不低于 156m³/ha。建议该单元建筑与小区内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50%，透
水铺装率不低于 50%，绿色屋顶率不低于 60%，道路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5%，透水
铺装率不低于 50%，广场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50%，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50%，绿地中
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5%。

7）05-02-07
该单元面积约为 1779 公顷，规划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应不低于 81%，单位面积控

制容积应不低于 164m³/ha。建议该单元建筑与小区内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0%，透
水铺装率不低于 40%，绿色屋顶率不低于 30%，道路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0%，透水
铺装率不低于 50%，广场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0%，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50%，绿地中
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0%。

8）05-02-08
该单元面积约为 298 公顷，规划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应不低于 70%，单位面积控

制容积应不低于 158m³/ha。建议该单元建筑与小区内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5%，透
水铺装率不低于 45%，绿色屋顶率不低于 50%，道路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0%，透水
铺装率不低于 50%，广场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5%，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50%，绿地中
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0%。

分区海绵城市建设应以滞、蓄、净等策略结合，加强管网、泵站的提升建设与管理，
保证城市排水安全，避免内涝积水；完善雨污分流建设，完善污水管网等设施系统建设，
削减生活污染、工业污染等城市点源污染。

①	白云新城及周边建成区所有新建与改造的建设项目配建绿色屋顶、透水铺装、
下凹式绿地等雨水收集与利用设施，每 10000 平方米新建或改造的建设用地至少配建
500m³ 的雨水调蓄设施；土壤适宜区域的绿地中至少有 50% 建设为下凹式，市政道路
与广场中 70% 以上的非机动车道路铺装必须采用透水铺装；

②	白云山风景名胜区内需保护原生林地，对郁闭度小于 0.3 的区域开展水源涵养
林营造工程，风景区周边点状建设用地，开展分散式雨水收集利用工程与污水处理工程
建设；道路交通廊道两侧种植隔离带，市政基础设施管线尽量埋于地下，减少对保护区
的影响。

1）05-02-01
该单元面积约为 2632 公顷，规划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应不低于 69%，单位面积控

制容积应不低于 173m³/ha。建议该单元建筑与小区内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5%，透水
铺装率不低于 40%，绿色屋顶率不低于 50%，道路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0%，透水铺
装率不低于 50%，广场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0%，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50%，绿地中下
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0%。

2）05-02-02
该单元面积约为 1039 公顷，规划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应不低于 68%，单位面积控

制容积应不低于 170m³/ha。建议该单元建筑与小区内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5%，透水
铺装率不低于 45%，绿色屋顶率不低于 45%，道路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0%，透水铺
装率不低于 50%，广场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0%，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50%，绿地中下
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0%。

3）05-02-03
该单元面积约为 688 公顷，规划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应不低于 74%，单位面积控

制容积应不低于 164m³/ha。建议该单元建筑与小区内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0%，透水
铺装率不低于 40%，绿色屋顶率不低于 35%，道路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0%，透水铺
装率不低于 50%，广场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5%，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50%，绿地中下
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0%。

4）05-02-04

管控分区编号 05 一 02
管控单元编号 05 一 02 一 01 05 一 02 一 02 05 一 02 一 03 05 一 02 一 04 05 一 02 一 05 05 一 02 一 06 05 一 02 一 07 05 一 02 一 08

设计降雨量（mm） 24.8 24.6 29.6 23.6 22.9 20.3 38.0 26.1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69% 68% 74% 67% 66% 62% 81% 70%

单位面积控制容积（m³/ha） 173 170 164 164 170 156 164 158

下沉式绿地率（%）

建筑与小区 45 45 40 45 50 50 40 45
道路 40 40 40 40 45 45 40 40
广场 40 40 45 40 50 50 40 45
绿地 40 40 40 45 45 45 40 40

透水铺装率（%）
建筑与小区 40 45 40 45 50 50 40 45

道路 50 50 50 50 50 50 50 50
广场 50 50 50 50 55 50 50 50

绿色屋顶率（%） 50 45 35 40 60 60 3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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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率不低于 50%，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50%，绿地中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0%。在层数少于 12 层，
高度低于 40 米的非坡屋顶建筑中，屋顶绿化面积必须达到 30% 以上。

4）05-03-04
该单元面积约为 324.22 公顷，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应不低于 73%，单位面积控制容积应不

低于 157m³/ha。建议该单元建筑与小区内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0%，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40%，
绿色屋顶率不低于 40%，道路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5%，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50%，广场下沉式绿
地率不低于 40%，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50%，绿地中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0%。在层数少于 12 层，
高度低于 40 米的非坡屋顶建筑中，屋顶绿化面积必须达到 30% 以上。

5）05-03-05
该单元面积约为 532 公顷，规划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应不低于 64%，单位面积控制容积应不

低于 153m³/ha。建议该单元建筑与小区内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50%，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50%，
绿色屋顶率不低于 50%，道路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0%，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50%，广场下沉式绿
地率不低于 50%，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55%，绿地中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5%。在层数少于 12 层，
高度低于 40 米的非坡屋顶建筑中，屋顶绿化面积必须达到 30% 以上。

6）05-03-06
该单元面积约为 596 公顷，规划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应不低于 62%，单位面积控制容积应不

低于 153m³/ha。建议该单元建筑与小区内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5%，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50%，
绿色屋顶率不低于 55%，道路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0%，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50%，广场下沉式绿
地率不低于 50%，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55%，绿地中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0%。在层数少于 12 层，
高度低于 40 米的非坡屋顶建筑中，屋顶绿化面积必须达到 30% 以上。

7）05-03-07
该单元面积约为 314 公顷，规划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应不低于 57%，单位面积控制容积应不

低于 131m³/ha。建议该单元建筑与小区内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50%，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50%，
绿色屋顶率不低于 65%，道路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0%，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50%，广场下沉式绿
地率不低于 45%，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50%，绿地中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5%。在层数少于 12 层，
高度低于 40 米的非坡屋顶建筑中，屋顶绿化面积必须达到 30% 以上。

8）05-03-08
该单元面积约为 467 公顷，规划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应不低于 64%，单位面积控制容积应不

低于 158m³/ha。建议该单元建筑与小区内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5%，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50%，
绿色屋顶率不低于 55%，道路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0%，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50%，广场下沉式绿
地率不低于 45%，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50%，绿地中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5%。在层数少于 12 层，
高度低于 40 米的非坡屋顶建筑中，屋顶绿化面积必须达到 30% 以上。

分区海绵城市建设应以滞、蓄、排等策略为主，保障水系的排水能力，尽量恢复被掩盖、
破坏的河涌水系；加强管网、泵站的提升建设与管理，保证城市排水安全，避免内涝积水；完善截
污管网等设施系统建设，削减生活污染等城市点源污染。

①	大坦沙内河涌水系需通过构建复式断面等方式进行生态整治，加快截污工程建设，同时
利用河涌两侧的水体与低洼地构建加强型人工净化湿地，提升河涌水质，对 2005 年之后建成的建
设项目进行海绵化改造，每 10000 平方米新建或改造的建设用地至少配建 500m³ 的雨水调蓄设施；
土壤适宜区域的绿地中至少有 50% 建设为下凹式，市政道路与广场中 70% 以上的非机动车道路
铺装必须采用透水铺装。

②	尽量避免侵占区域内现有水体与面积在 0.1 公顷以上的绿地，鼓励恢复或新挖分散型的
小型水体，在城市低洼地段增加绿地，通过复涌工程逐步恢复被填埋、掩盖的河涌，恢复河涌自然
形态；加快完善建成区的雨污分流排水系统建设与集中式污水处理系统建设；提升合流制管道的截
污倍数。

③	所有新建与改造的建设项目必须配建绿色屋顶、透水铺装、下凹式绿地等雨水收集与利
用设施，每 10000 平方米新建或改造的建设用地至少配建 500m³ 的雨水调蓄设施；土壤适宜区域
的绿地中至少有 50% 建设为下凹式，市政道路与广场中 70% 以上的非机动车道路铺装必须采用
透水铺装。

1）05-03-01
该单元面积约为 470 公顷，规划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应不低于 73%，单位面积控制容积应不

低于 212m³/ha。建议该单元建筑与小区内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5%，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50%，
绿色屋顶率不低于 50%，道路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0%，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50%，广场下沉式绿
地率不低于 45%，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50%，绿地中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0%。在层数少于 12 层，
高度低于 40 米的非坡屋顶建筑中，屋顶绿化面积必须达到 30% 以上。

2）05-03-02
该单元面积约为 611 公顷，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应不低于 63%，单位面积控制容积应不低于

159m³/ha。建议该单元建筑与小区内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50%，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50%，绿色
屋顶率不低于 60%，道路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0%，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50%，广场下沉式绿地率
不低于 50%，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60%，绿地中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5%。在层数少于 12 层，高
度低于 40 米的非坡屋顶建筑中，屋顶绿化面积必须达到 30% 以上。

3）05-03-03
该单元面积约为 838 公顷，规划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应不低于 62%，单位面积控制容积应不

低于 139m³/ha。建议该单元建筑与小区内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5%，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40%，
绿色屋顶率不低于 45%，道路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0%，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50%，广场下沉式绿

分区编号 05 一 03
单元编号 05 一 03 一 01 05 一 03 一 02 05 一 03 一 03 05 一 03 一 04 05 一 03 一 05 05 一 03 一 06 05 一 03 一 07 05 一 03 一 08

设计降雨量（mm） 28.5 20.8 19.9 28.7 21.5 20.1 17.1 21.5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73% 63% 62% 73% 64% 62% 57% 64%

单位面积控制容积（m³/ha） 212 159 139 157 153 153 131 158

下沉式绿地率
（%）

建筑与小区 45 50 45 40 50 45 50 45
道路 40 40 40 45 40 40 40 40
广场 45 50 50 40 50 50 45 45
绿地 40 45 40 40 45 40 45 45

透水铺装率
（%）

建筑与小区 50 50 40 40 50 50 50 50
道路 50 50 50 50 50 55 50 50
广场 50 60 50 50 55 55 50 50

绿色屋顶率（%） 50 60 45 40 50 55 65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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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5-04-04
该单元面积约为 552 公顷，规划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应不低于 64%，单位面积控制容积应不

低于 154m³/ha。建议该单元建筑与小区内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55%，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50%，
绿色屋顶率不低于 50%，道路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5%，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50%，广场下沉式绿
地率不低于 50%，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55%，绿地中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0%。

5）05-04-05
该单元面积约为 445 公顷，规划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应不低于 64%，单位面积控制容积应不

低于 157m³/ha。建议该单元建筑与小区内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55%，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60%，
绿色屋顶率不低于 60%，道路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5%，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50%，广场下沉式绿
地率不低于 40%，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50%，绿地中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0%。

6）05-04-06
该单元面积约为 1772 公顷，规划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应不低于 71%，单位面积控制容积

应不低于 181m³/ha。建议该单元建筑与小区内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50%，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50%，绿色屋顶率不低于 50%，道路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0%，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50%，广场下
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0%，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55%，绿地中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5%。

7）05-04-07
该单元面积约为 230 公顷，规划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应不低于 80%，单位面积控制容积应不

低于 276m³/ha。建议该单元建筑与小区内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0%，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40%，
绿色屋顶率不低于 30%，道路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0%，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50%，广场下沉式绿
地率不低于 40%，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50%，绿地中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0%。

8）05-04-08
该单元面积约为 408 公顷，规划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应不低于 68%，单位面积控制容积应不

低于 185m³/ha。建议该单元建筑与小区内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0%，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40%，
绿色屋顶率不低于 40%，道路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0%，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50%，广场下沉式绿
地率不低于 40%，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50%，绿地中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5%。

分区海绵城市建设应以滞、蓄、排等策略为主，对现状水系进行清淤疏浚，保障水系的排
水能力；拆除或改造现有涌边合流管渠拍门出口的截污堰 , 尽最大可能清除现有阻水因素；完善截
污管网等设施系统建设，削减生活污染等城市点源污染，从建筑、道路、水体、绿地、市政设施五
大方面，因地制宜，推动海绵城市建设的有序进行。

①	新建区域各地块应严格按照海绵城市的标准进行建设，每 10000 平方米新建或改造的建
设用地至少配建 500m³ 的雨水调蓄设施；土壤适宜区域的绿地中至少有 50% 建设为下凹式，市
政道路与广场中 70% 以上的非机动车道路铺装必须采用透水铺装；新建公共市政道路及其设施标
高应高于其侧下凹式绿化带标高至少 20cm。

②	局部挖深猎德涌河床、局部拓宽河道及桥涵瓶颈。采取渗流强制砂滤在线处理措施或混
凝土生态膜法岸边处理措施对河涌水进行净化处理，同时补充水源、加强保洁以及采用复式断面、
建设亲水平台、增加绿化面积、设置街头游园、种植花草树木等措施 , 彻底改善河涌及其周边环境。

1）05-04-01
该单元面积约为 762 公顷，规划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应不低于 69%，单位面积控制容积应不

低于 167m³/ha。建议该单元建筑与小区内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5%，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45%，
绿色屋顶率不低于 40%，道路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0%，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50%，广场下沉式绿
地率不低于 45%，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50%，绿地中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0%。

2）05-04-02
该单元面积约为 116 公顷，规划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应不低于 61%，单位面积控制容积应不

低于 138m³/ha。建议该单元建筑与小区内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5%，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40%，
绿色屋顶率不低于 30%，道路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5%，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50%，广场下沉式绿
地率不低于 50%，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55%，绿地中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0%。

3）05-04-03
该单元面积约为 829 公顷，规划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应不低于 65%，单位面积控制容积应不

低于 164m³/ha。建议该单元建筑与小区内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0%，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50%，
绿色屋顶率不低于 30%，道路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0%，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50%，广场下沉式绿
地率不低于 45%，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50%，绿地中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0%。

管控分区编号 05 一 04
管控单元编号 05 一 04 一 01 05 一 04 一 02 05 一 04 一 03 05 一 04 一 04 05 一 04 一 05 05 一 04 一 06 05 一 04 一 07 05 一 04 一 08

设计降雨量（mm） 25.0 19.6 22.3 21.2 21.5 26.3 36.2 24.4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69% 61% 65% 64% 64% 71% 80% 68%

单位面积控制容积（m³/ha） 167 138 164 154 157 181 276 185

下沉式绿地率（%）

建筑与小区 45 45 40 55 55 50 40 40
道路 40 45 40 45 45 40 40 40
广场 45 50 45 50 40 40 40 40
绿地 40 40 40 40 40 45 40 45

透水铺装率（%）

建筑与小区 45 40 50 50 60 50 40 40
道路 50 50 50 50 50 50 50 50

广场 50 55 50 55 50 55 50 50

绿色屋顶率（%） 40 30 30 50 60 50 3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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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绿色屋顶率不低于 35%，道路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0%，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55%，广场下
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5%，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50%，绿地中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0%。

4）05-05-04
该单元面积约为 333 公顷，规划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应不低于 71%，单位面积控制容积应不

低于 184m³/ha。建议该单元建筑与小区内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0%，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45%，
绿色屋顶率不低于 45%，道路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5%，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50%，广场下沉式绿
地率不低于 45%，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50%，绿地中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0%。

5）05-05-05
该单元面积约为 422 公顷，规划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应不低于 71%，单位面积控制容积应不

低于 185m³/ha。建议该单元建筑与小区内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50%，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50%，
绿色屋顶率不低于 50%，道路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5%，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50%，广场下沉式绿
地率不低于 45%，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55%，绿地中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5%。

6）05-05-06
该单元面积约为 1237 公顷，规划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应不低于 69%，单位面积控制容积

应不低于 175m³/ha。建议该单元建筑与小区内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5%，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50%，绿色屋顶率不低于 50%，道路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5%，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50%，广场下
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5%，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55%，绿地中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0%。

7）05-05-07
该单元面积约为 1462 公顷，规划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应不低于 69%，单位面积控制容积

应不低于 177m³/ha。建议该单元建筑与小区内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5%，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50%，绿色屋顶率不低于 45%，道路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0%，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50%，广场下
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5%，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50%，绿地中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0%。

分区海绵城市建设应以滞、蓄、排等策略为主，提高管渠的设计标准，解决内涝问题。
①	天河智慧城以南区域逐步恢复被填埋、掩盖的河涌，恢复河涌自然形态，加快截污工程

建设，构建植被缓冲带和加强型人工净化湿地，提升河涌水质。改造的建设项目配建绿色屋顶、透
水铺装、下凹式绿地等雨水收集与利用设施，市政道路与广场中 70% 以上的非机动车道路铺装必
须采用透水铺装；

②	天河智慧城及以北片区新建区域各地块应严格按照海绵城市的标准进行建设，绿地中至
少应有 50％作为用于滞留雨水的下凹式绿地；新建公共停车场、人行道、步行街、自行车道和建
筑外部庭院的透水铺装率不小于 70％；新建公共市政道路及其设施标高应高于其侧下凹式绿化带
标高至少 10cm；新建建设工程硬化面积达 10000 平方米以上的项目，应配建不小于 500m³ 的雨
水调蓄设施。

1）05-05-01
该单元面积约为 2320 公顷，规划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应不低于 82%，单位面积控制容积

应不低于 170m³/ha。建议该单元建筑与小区内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0%，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40%，绿色屋顶率不低于 30%，道路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0%，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50%，广场下
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0%，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50%，绿地中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0%。

2）05-05-02
该单元面积约为 1260 公顷，规划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应不低于 75%，单位面积控制容积

应不低于 168 m³/ha。建议该单元建筑与小区内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0%，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45%，绿色屋顶率不低于 35%，道路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0%，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50%，广场下
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0%，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50%，绿地中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0%。

3）05-05-03
该单元面积约为 2200 公顷，规划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应不低于 75%，单位面积控制容积

应不低于 170m³/ha。建议该单元建筑与小区内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0%，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管控分区编号 05 一 05

管控单元编号 05 一 05 一 01 05 一 05 一 02 05 一 05 一 03 05 一 05 一 04 05 一 05 一 05 05 一 05 一 06 05 一 05 一 07

设计降雨量（mm） 39.0 30.6 29.9 26.5 26.6 25.2 25.1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82% 75% 75% 71% 71% 69% 69%

单位面积控制容积（m³/ha）  170 168 170 184 185 175 177

下沉式绿地率（%）

建筑与小区 40 40 40 40 50 45 45

道路 40 40 40 45 45 45 40

广场 40 40 45 45 45 45 45

绿地 40 40 40 40 45 40 40

透水铺装率（%）

建筑与小区 40 45 40 45 50 50 50

道路 50 50 55 50 50 50 50

广场 50 50 50 50 55 55 50

绿色屋顶率（%） 30 35 35 45 50 50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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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0%。
3）05-06-03
该单元面积约为 1085 公顷，规划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应不低于 69%，单位面积控

制容积应不低于 187m³/ha，。建议该单元建筑与小区内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50%，
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50%，绿色屋顶率不低于 50%，道路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5%，透
水铺装率不低于 55%，广场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50%，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60%，绿地
中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5%。

4）05-06-04
该单元面积约为 3166 公顷，规划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应不低于 72%，单位面积控

制容积应不低于 165m³/ha。建议该单元建筑与小区内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5%，透
水铺装率不低于 50%，绿色屋顶率不低于 45%，道路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0%，透水
铺装率不低于 50%，广场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5%，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50%，绿地中
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0%。

5）05-06-05
该单元面积约为 1220 公顷，规划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应不低于 69%，单位面积控

制容积应不低于 170m³/ha，。建议该单元建筑与小区内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5%，
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40%，绿色屋顶率不低于 35%，道路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0%，透
水铺装率不低于 55%，广场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5%，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60%，绿地
中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5%。

分区海绵城市建设应以渗、滞、蓄、排等策略结合，加强水系的保护和管理，完
善管网建设，在内涝防治和污染治理的同时，促进雨水下渗，回补地下水，保障供水、
防洪防涝安全。

①	村镇建设用地需加快完善建成区的雨污分流排水系统建设与集中式污水处理系
统建设；提升合流制管道的截污倍数；

②	新建与改造项目中，每 10000 平方米新建或改造的建设用地至少配建 500m³
的雨水调蓄设施；土壤适宜区域的绿地中至少有 50% 建设为下凹式，市政道路与广场
中 70% 以上的非机动车道路铺装必须采用透水铺装；城市公园中应有 30% 以上的面积
为水体或可滞蓄雨水的绿地。

1）05-06-01
该单元面积约为 3364 公顷，规划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应不低于 77%，单位面积控

制容积应不低于 162m³/ha。建议该单元建筑与小区内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50%，透水
铺装率不低于 40%，绿色屋顶率不低于 40%，道路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0%，透水铺
装率不低于 50%，广场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50%，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50%，绿地中下
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0%。

2）05-06-02
该单元面积约为 1353 公顷，规划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应不低于 69%，单位面积控

制容积应不低于 170m³/ha。建议该单元建筑与小区内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50%，透水
铺装率不低于 50%，绿色屋顶率不低于 50%，道路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5%，透水铺
装率不低于 55%，广场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5%，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60%，绿地中下

管控分区编号 05 一 06
管控单元编号 05 一 06 一 01 05 一 06 一 02 05 一 06 一 03 05 一 06 一 04 05 一 06 一 05

设计降雨量（mm） 32.5 25.0 25.4 27.5 25.4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77% 69% 69% 72% 69%

单位面积控制容积（m³/ha） 162 170 187 165 170

下沉式绿地率（%）

建筑与小区 50 50 50 45 45
道路 40 45 45 40 40
广场 50 45 50 45 45
绿地 40 40 45 40 45

透水铺装率（%）
建筑与小区 40 50 50 50 40

道路 50 55 55 50 55
广场 50 60 60 50 60

绿色屋顶率（%） 40 50 50 45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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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07-03
该单元面积约为 3204 公顷，规划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应不低于 77%，单位面积控制容积

应不低于 164m³/ha。建议该单元建筑与小区内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5%，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40%，绿色屋顶率不低于 35%，道路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0%，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50%，广场下
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5%，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60%，绿地中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5%。

4）05-07-04
该单元面积约为 3649 公顷，规划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应不低于 74%，单位面积控制容积

应不低于 159m³/ha。建议该单元建筑与小区内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50%，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50%，绿色屋顶率不低于 50%，道路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0%，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50%，广场下
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5%，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60%，绿地中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0%。

5）05-07-05
该单元面积约为 1997 公顷，规划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应不低于 72%，单位面积控制容积

应不低于 168m³/ha。建议该单元建筑与小区内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5%，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50%，绿色屋顶率不低于 40%，道路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5%，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55%，广场下
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5%，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60%，绿地中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0%。

6）05-07-06
该单元面积约为 785 公顷，规划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应不低于 67%，单位面积控制容积应不

低于 167m³/ha。建议该单元建筑与小区内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5%，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40%，
绿色屋顶率不低于 35%，道路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0%，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55%，广场下沉式绿
地率不低于 45%，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50%，绿地中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5%。

7）05-07-07
该单元面积约为 1312 公顷，规划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应不低于 70%，单位面积控制容积

应不低于 220m³/ha。建议该单元建筑与小区内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50%，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40%，绿色屋顶率不低于 40%，道路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0%，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50%，广场下
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5%，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50%，绿地中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0%。

分区海绵城市建设应以渗、滞、蓄、排等策略结合，充分利用现状发达水系、农田、水塘等水体，
完善片区内水系联通网络建设，提高水面率，提升洪涝滞蓄能力；加强建成区管网、泵站的提升建
设与管理，保证城市排水安全，避免内涝积水；通过建设人工湿地、植被缓冲带等加强河涌水系的
综合整治，减轻面源污染，提升水体水质；完善雨污分流建设，完善污水管网等设施系统建设，削
减生活污染、工业污染等城市点源污染。

①	所有新建与改造的建设项目配建绿色屋顶、透水铺装、下凹式绿地等雨水收集与利用设施，
每 10000 平方米新建或改造的建设用地至少配建 500m³ 的雨水调蓄设施；土壤适宜区域的绿地中
至少有 50% 建设为下凹式，市政道路与广场中 70% 以上的非机动车道路铺装必须采用透水铺装。

②	严格水源保护区、自然保护区及周边原生林地，需对郁闭度小于 0.3 的区域开展水源涵
养林营造工程，次生林地、果园等自然地，依据坡度、土壤类型、种植模式分别采取鱼鳞坑、窄带
梯田等水土保持工程，避免水土流失；周边建筑小区、村庄逐步改造为绿色屋顶，新增下沉式绿地、
透水铺装，开展分散式雨水收集利用工程与污水处理工程建设；

③	尽量避免填埋区域内水体，鼓励恢复或新挖分散型的小型水体，避免对现有自然堤岸进
行硬化、裁弯取直等人为改造；对已经硬化的河涌水系，在不影响行洪能力的前提下，通过构建复
式断面等方式进行生态整治；加快截污工程建设，同时利用河涌两侧的水体与低洼地构建加强型人
工净化湿地，提升河涌水质。

1）05-07-01
该单元面积约为 5025 公顷，规划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应不低于 83%，单位面积控制容积

应不低于 159m³/ha。建议该单元建筑与小区内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0%，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40%，绿色屋顶率不低于 30%，道路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0%，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50%，广场下
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0%，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50%，绿地中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0%。

2）05-07-02
该单元面积约为 2978 公顷，规划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应不低于 81%，单位面积控制容积

应不低于 152m³/ha。建议该单元建筑与小区内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50%，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40%，绿色屋顶率不低于 40%，道路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0%，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50%，广场下
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50%，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50%，绿地中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5%。

管控分区编号 05 一 07
管控单元编号 05 一 07 一 01 05 一 07 一 02 05 一 07 一 03 05 一 07 一 04 05 一 07 一 05 05 一 07 一 06 05 一 07 一 07

设计降雨量（mm） 40.4 36.9 32.7 29.2 27.2 23.4 25.5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83% 81% 77% 74% 72% 67% 70%

单位面积控制容积（m³/ha） 159 152 164 159 168 167 220

下沉式绿地率（%）

建筑与小区 40 50 45 50 45 45 50
道路 40 40 40 40 45 40 40
广场 40 50 45 45 45 45 45
绿地 40 45 45 40 40 45 40

透水铺装率（%）
建筑与小区 40 40 40 50 50 40 40

道路 50 50 50 50 55 55 50
广场 50 50 60 60 60 50 50

绿色屋顶率（%） 30 40 35 50 40 35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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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控分区编号 05 一 08
管控单元编号 05 一 08 一 01 05 一 08 一 02 05 一 08 一 03 05 一 08 一 04

设计降雨量（mm） 25.6 31.5 26.9 25.4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70% 76% 71% 69%

单位面积控制容积（m³/ha） 196 194 163 186
下沉式绿地率

（%）
建筑与小区 45 40 40 45

道路 40 40 40 40
广场 45 45 40 45
绿地 45 45 40 40

透水铺装率
（%）

建筑与小区 50 45 45 50
道路 50 50 50 50
广场 55 50 50 50

绿色屋顶率（%） 40 35 30 40

2）05-08-02
该单元面积约为 175 公顷，规划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应不低于 76%，单位面积控

制容积应不低于 194m³/ha。建议该单元建筑与小区内下沉式绿地率为 40%，透水铺
装率不低于 45%，绿色屋顶率不低于 35%，道路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0%，透水铺装
率不低于 50%，广场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5%，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50%，绿地中下沉
式绿地率不低于 45%。在层数少于 12 层，高度低于 40 米的非坡屋顶建筑中，屋顶绿
化面积必须达到 30% 以上。

3）05-08-03
该单元面积约为 1638 公顷，规划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应不低于 71%，单位面积控

制容积应不低于 163m³/ha。建议该单元建筑与小区内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0%，透
水铺装率不低于 45%，绿色屋顶率不低于 30%，道路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0%，透水
铺装率不低于 50%，广场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0%，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50%，绿地中
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0%。在层数少于 12 层，高度低于 40 米的非坡屋顶建筑中，屋
顶绿化面积必须达到 30% 以上。

4）05-08-04
该单元面积约为 2277 公顷，规划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应不低于 69%，单位面积控

制容积应不低于 186m³/ha。建议该单元建筑与小区内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5%，透
水铺装率不低于 50%，绿色屋顶率不低于 40%，道路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0%，透水
铺装率不低于 50%，广场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5%，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50%，绿地中
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0%。在层数少于 12 层，高度低于 40 米的非坡屋顶建筑中，屋
顶绿化面积必须达到 40% 以上。

海绵城市建设以滞、蓄、排等策略为主，对直接接受排放污水的河涌实施截污，
截污倍数 3 倍以上，考虑到排水系统的变化，可采取临时与永久相结合的截污方式，确
保河涌不再继续遭受直接污水污染。

①	对花地河以东区域建设项目进行海绵化改造，每 10000 平方米新建或改造的
建设用地至少配建 500m³ 的雨水调蓄设施；土壤适宜区域的绿地中至少有 50% 建设为
下凹式，市政道路与广场中 70% 以上的非机动车道路铺装必须采用透水铺装；所有城
市公园中至少有 30% 以上的面积为水体或可滞蓄雨水的绿地。尽量不侵占区域内现有
水体与面积在 0.1 公顷以上的绿地，鼓励恢复或新挖分散型的小型水体，低洼地段增加
绿地，建设亲水平台、增加绿化面积、设置街头游园、种植花草树木等措施 , 彻底改善
河涌及其周边环境。

②	花地河以西片区所有新建与改造的建设项目配建绿色屋顶、透水铺装、下凹式
绿地等雨水收集与利用设施，每 10000 平方米新建或改造的建设用地至少配建 500m³
的雨水调蓄设施；土壤适宜区域的绿地中至少有 50% 建设为下凹式，市政道路与广场
中 70% 以上的非机动车道路铺装必须采用透水铺装。

1）05-08-01
该单元面积约为 500 公顷，规划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应不低于 70%，单位面积控

制容积应不低于 196m³/ha。建议该单元建筑与小区内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5%，透水
铺装率不低于 50%，绿色屋顶率不低于 40%，道路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0%，透水铺
装率不低于 50%，广场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5%，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55%，绿地中下
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5%。在层数少于 12 层，高度低于 40 米的非坡屋顶建筑中，屋顶
绿化面积必须达到 30%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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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屋顶率不低于 35%，道路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0%，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50%，广场下沉式绿地
率不低于 45%，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50%，绿地中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0%。在层数少于 12 层，
高度低于 40 米的非坡屋顶建筑中，屋顶绿化面积必须达到 30% 以上。

5）05-09-05
该单元面积约为 1047 公顷，规划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应不低于 78%，单位面积控制容积

应不低于 202m³/ha。建议该单元建筑与小区内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5%，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40%，绿色屋顶率不低于 30%，道路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0%，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50%，广场下
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5%，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50%，绿地中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0%。在层数少于
12 层，高度低于 40 米的非坡屋顶建筑中，屋顶绿化面积必须达到 30% 以上。

6）05-09-06
该单元面积约为 679 公顷，规划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应不低于 70%，单位面积控制容积应不

低于 198m³/ha。建议该单元建筑与小区内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0%，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45%，
绿色屋顶率不低于 40%，道路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0%，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50%，广场下沉式绿
地率不低于 40%，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50%，绿地中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5%。在层数少于 12 层，
高度低于 40 米的非坡屋顶建筑中，屋顶绿化面积必须达到 30% 以上。

7）05-09-07
该单元面积约为 1257 公顷，规划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应不低于 76%，单位面积控制容积

应不低于 200m³/ha。建议该单元建筑与小区内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5%，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50%，绿色屋顶率不低于 35%，道路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0%，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50%，广场下
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0%，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55%，绿地中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50%。在层数少于
12 层，高度低于 40 米的非坡屋顶建筑中，屋顶绿化面积必须达到 30% 以上。

8）05-09-08
该单元面积约为 276 公顷，规划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应不低于 81%，单位面积控制容积应不

低于 242m³/ha。建议该单元建筑与小区内下沉式绿地率为 40%，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40%，绿色
屋顶率不低于 30%，道路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0%，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50%，广场下沉式绿地率
不低于 40%，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50%，绿地中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0%。在层数少于 12 层，高
度低于 40 米的非坡屋顶建筑中，屋顶绿化面积必须达到 30% 以上。

9）05-09-09
该单元面积约为 1850 公顷，规划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应不低于 82%，单位面积控制容积

应不低于 296m³/ha。建议该单元建筑与小区内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0%，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40%，绿色屋顶率不低于 30%，道路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0%，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50%，广场下
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5%，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50%，绿地中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0%。

分区海绵城市建设应以蓄、净、排等策略为主，加强水系的保护和管理，避免过度填埋水面、
不得擅自占用蓝线内水域，以免对水系、防洪等造成影响；充分利用现状海珠湖等发达水系与基塘等，
完善片区内水系联通网络建设，保证现状水面率不降低，并进一步提升洪涝滞蓄能力。

①	西部建成区所有新建与改造的建设项目配建绿色屋顶、透水铺装、下凹式绿地等雨水收集
与利用设施，每 10000 平方米新建或改造的建设用地至少配建 500m³ 的雨水调蓄设施；土壤适宜区
域的绿地中至少有 50% 建设为下凹式，市政道路与广场中 70% 以上的非机动车道路铺装必须采用透
水铺装。同事加强管网、泵站的提升建设与管理，避免内涝积水。

②	东部果园湿地尽量避免填埋区域内水体，鼓励恢复或新挖分散型的小型水体，避免对现有
自然堤岸进行硬化、裁弯取直等人为改造，生态修复已固化河道，利用河涌两侧的水体与低洼地构建
加强型人工净化湿地，通过建设陂塘 - 水田耦合系统、人工湿地、植被缓冲带等加强河涌水系的综合
整治，减轻面源污染，提升水体水质。

1）05-09-01
该单元面积约为 1293 公顷，规划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应不低于 65%，单位面积控制容积应不

低于 167m³/ha。建议该单元建筑与小区内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50%，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50%，绿
色屋顶率不低于 50%，道路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5%，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50%，广场下沉式绿地率
不低于 45%，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55%，绿地中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50%。在层数少于 12 层，高度
低于 40 米的非坡屋顶建筑中，屋顶绿化面积必须达到 30% 以上。

2）05-09-02
该单元面积约为 1037 公顷，规划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应不低于 67%，单位面积控制容积应不

低于 189m³/ha。建议该单元建筑与小区内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5%，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45%，绿
色屋顶率不低于 45%，道路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0%，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50%，广场下沉式绿地率
不低于 50%，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50%，绿地中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5%。在层数少于 12 层，高度
低于 40 米的非坡屋顶建筑中，屋顶绿化面积必须达到 30% 以上。

3）05-09-03
该单元面积约为 2081 公顷，规划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应不低于 69%，单位面积控制容积应不

低于 175m³/ha。建议该单元建筑与小区内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5%，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45%，绿
色屋顶率不低于 35%，道路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0%，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50%，广场下沉式绿地率
不低于 45%，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50%，绿地中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5%。在层数少于 12 层，高度
低于 40 米的非坡屋顶建筑中，屋顶绿化面积必须达到 30% 以上。

4）05-09-04
该单元面积约为 1637 公顷，规划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应不低于 73%，单位面积控制容积应不

低于 215m³/ha。建议该单元建筑与小区内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45%，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40%，绿

管控分区编号 05 一 09
管控单元编号 05 一 09 一 01 05 一 09 一 02 05 一 09 一 03 05 一 09 一 04 05 一 09 一 05 05 一 09 一 06 05 一 09 一 07 05 一 09 一 08 05 一 09 一 09

设计降雨量（mm） 21.8 23.6 25.0 28.7 33.2 25.9 31.6 37.5 39.6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65% 67% 69% 73% 78% 70% 76% 81% 82%

单位面积控制容积（m³/ha） 167 189 175 215 202 198 200 242 296

下沉式绿地率
（%）

建筑与小区 50 45 45 45 45 40 45 40 40
道路 45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广场 45 50 45 45 45 40 40 40 45
绿地 50 45 45 40 40 45 50 40 40

透水铺装率（%）
建筑与小区 50 45 45 40 40 45 50 40 40

道路 50 50 50 50 50 50 50 50 50
广场 55 50 50 50 50 50 55 50 50

绿色屋顶率（%） 50 45 35 35 30 40 35 3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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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33图

近期建设规划图

近期建设区

行政界线
现状水系

市域范围

现状建成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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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34图

远期建设规划图

远期建设区

现状建成区

行政界线
现状水系

市域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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